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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

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

2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75人，代表股份357,117,8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5.19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297,746,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00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41人，代表股份59,370,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74人，代表股份120,975,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341%。

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551,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204%；反对49,

039,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19%；弃权52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09,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277%；

反对49,039,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362%；弃权

5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3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61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378%；反对48,

977,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47%；弃权52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71,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790%；

反对48,977,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856%；弃权

5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3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48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022%；反对49,

063,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88%；弃权56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44,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741%；

反对49,063,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565%；弃权

5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6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 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67,6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06%； 反对49,

13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183%；弃权56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67,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106%；反

对49,138,3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183%； 弃权

56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7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关于制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156,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299%；反对50,

898,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26%；弃权6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14,9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751%；

反对50,898,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33%；弃权

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148,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276%；反对50,

909,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56%；弃权60,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06,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682%；反

对50,909,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821%；弃权6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七：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48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024%；反对49,

17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95%；弃权45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45,1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747%；

反对49,17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472%；弃权

4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78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八：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73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706%；反对49,

05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59%；弃权33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58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759%；反

对49,053,4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481%； 弃权

3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7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九：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2026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374,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508%；反对53,

501,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815%；弃权241,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32,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751%；反

对53,501,5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250%； 弃权

2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99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

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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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雅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1,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7,7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45,31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35.7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则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29日，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上海雅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运新材料” ）向

上海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1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6年5月22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6年度为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最高额度为5亿元，上述子公司包括公司现有的各级控股子公司及本次担保额度

有效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的各级控股子公司（含新设立、收购的控股子公司），其

中对雅运新材料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4,000万元， 担保额度有效期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

开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雅运

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互提供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三）担保额度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雅运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70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

后，公司为雅运新材料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3,75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250万元。

本次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已审议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未超过已审议

的授信额度人民币9亿元，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雅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曾建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76472448X6

成立时间 2004-07-08

注册地 上海市嘉定区鹤友路198号

注册资本 10,000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分支机构经营】；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分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测量仪器销售；实

验分析仪器销售；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770.90 64,004.47

负债总额 32,160.28 31,508.89

资产净额 34,610.61 32,495.58

营业收入 15,493.13 42,870.34

净利润 2,111.52 5,376.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雅运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

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

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

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户费、差旅费等）以

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担保金额：公司为雅运新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11,000万元人民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雅运新材料提供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需要，有利于其稳

健经营及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雅运新材料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董事

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认为其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已审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5,310万元，全部为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比例为35.73%。 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带来不可控的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9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雅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4 － 2026/6/5 2026/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5

月2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1,36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876,8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4 － 2026/6/5 2026/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谢兵、顾喆栋、郑怡华、曾建平共4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3元；持股期限在1年

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 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17

元。 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对其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9136448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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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9日15:00-16:3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平台召开了

公司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沟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王青海、独立董事潘帅、财务总监孟竹宏、董事会秘书吴邦富出席了本次说

明会，在规定时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请问公司未来的分红计划和派息政策？

回复：您好，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条利润分配政策有关规定进行分红派

息工作。

问题2：请问公司目前的股东人数？

回复：您好！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股东28,861户。公司每月初通过“上证e互动上

市公司发布”平台更新上月末股东户数，请您参考。

问题3：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谢谢。

回复：您好，公司业绩主要来自矿山服务业务，以及矿山资源开发业务铜精矿、阴极铜、

磷矿石等矿产品生产及销售。

问题4：首先恭喜公司拿到了哥伦比亚项目的EIA，请问哥伦比亚项目后续的开发建设

计划和相应安排如何，预计什么时间投产及达产？

回复：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已启动项目建设筹备工作，根据项目可研，预计建设期

2年，力争在2028年年中投产。

问题5：关注到2025年公司财务费用增长较快，其中汇兑损失9354万（2024年汇兑收益

1103万）影响较大，请问公司在2026年如何看待和安排海外收入的汇率风险管理相关工作。

回复：海外市场是公司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并且占比持续提升，公司也建立了相应的

运营管理机制，提升海外业务管理效率。 目前公司的汇兑损失与收益主要来自于海外项目

的经营收入与成本费用的外币折算。汇率风险管理是公司在运营海外业务过程中的重要课

题，公司也已建立并不断完善汇率风险管控机制，密切跟踪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及相关货币

结算政策变化，针对近期汇率风险，公司将从业务、投资与融资三方面协同应对：业务端扩

大集采贸易等业务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强化项目公司采购款回流管理；投资端制定并落实

项目公司利润分配计划，加快投资收益汇回；资金端优化融资结构，增加人民币贷款与内部

资金流转，同时适时开展美元及海外经营其他国别币种的资金管理以增加利息收入和各币

种资金余额调整优化，多措并举降低汇率波动影响。

问题6：随着资源开发板块收入占比超过50%，公司盈利对铜价高度敏感。 2025年报未

提及任何铜价套期保值安排，请问公司是否有任何铜价套期保值计划？ 还是所有铜产品均

以现货价格出售？

回复：公司一贯遵循审慎稳健的财务管理原则，未来也会继续根据市场环境、风险敞口

及内部风控要求进行研判，采取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 现阶段公司所有铜产品均以现货价

格出售，暂时没有套期保值安排。

问题7：注意到公司有效税率从21.0%（2024年）大幅上升至29.6%（2025年），增加8.6

个百分点，这方面的变化主要是由什么方面因素引起的，后续优化空间是否存在？

回复：税率上升主要系海外资源矿山生产销售提升，其所得税税率为30%，高于公司整

体税负率水平。

问题8：注意到泰睿公司（Terra� Mining� Pty� Ltd）于2024年12月完成51%股权收购

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25年全年，泰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933万元，但净亏损高达26,

987万元，净资产为-36,594万元，已资不抵债，其运营的伊斯坦鑫山磁铁矿项目采矿权租

赁期至2027年1月。 请问王董， 泰睿的收购并表的原始战略考量是什么， 这与公司铜

-focused的核心战略如何协调？ 是否有对泰睿公司投资计提减值的计划？

回复：公司于2024年末以1澳元完成对泰睿公司51%股权的收购，该公司主要从事露

天矿山开采业务，与公司传统的地下矿山开采服务业务可以形成协同效应；另外，澳洲是矿

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矿服市场较为发达，泰睿公司的收购也为公司未来拓展澳洲矿服

市场提供平台。

问题9： 迪库路希铜矿保有矿石量从2024年末的约67万吨下降至2025年末的约43万

吨，铜品位7.58%。 按当前年产约1万吨铜金属的生产速度，剩余可开采年限仅约3年，昭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98.2%。请问王董，迪库路希铜矿枯竭后的计划是什么？周边矿床和探矿结

果能否延伸该矿山寿命？后续lonshi和鲁班比的产能爬坡能否弥补迪库路希铜矿的产能衰

减？

回复：公司自Dikulushi铜矿投产以来，一直通过边生产边勘探的方式来不断延长该

矿的生命周期， 成效比较明显：2021年年报披露矿山剩余开采年限3.58年，2025年年报披

露剩余开采年限仍有2.98年。

未来，这种边生产边勘探的方式还将持续进行。

问题10：请问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的复产进度计划

回复：您好，公司已承接的主要为卡库拉矿段西区地下采矿作业，2025年6月初以来，

根据业主方的统一安排，公司积极调整生产方案，重新规划采掘生产作业区域，优化施工技

术参数，增加备采矿量并力保采掘充平衡，逐步在卡库拉矿段西区的北侧和南侧恢复采矿

作业，截至目前，月平均采矿工作量约为矿震前的70%。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

公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继续通过电话、邮件

等方式与公司进行沟通，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业

绩的提升，并高度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严格执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

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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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2026/6/5 2026/6/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

权利。 因此，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

分红规划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元（含税），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应分配股数（总股本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应分配每股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差异化分红，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3,262,11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2,

421,043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20,841,074股，以此计算2025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总额为120,841,074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

红规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

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120,841,074×1.00）÷123,262,117≈0.980元/股。

即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98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2026/6/5 2026/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MicroPort� Endovascular� CHINA� Corp.� Limited、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0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

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

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

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8139300

邮箱：irm@endovastec.com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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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由5.93元/股调整为5.915元/股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

对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5月6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2、2024年5月7日，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就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2024

年5月7日至2024年5月16日，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5月24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

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5、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6、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7、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8、2025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9、2025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5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5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12、2026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并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3、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14、2026年5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1、调整事由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公司利润分配方

案为：

公司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502,358,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535,377.50元(含税)，本年度现金

分红额占公司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8.14%。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26年5月23日， 公司披露了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息）日为2026年5

月29日。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

权期间，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

息等事宜，本计划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2、调整方法及结果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派息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

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上述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计算方法，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P＝P0-V=5.

93-0.015=5.915元/股。

经过本次调整，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5.93元/股

调整为5.915元/股。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影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的继续实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且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调整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光连锁已就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尚需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光连锁已就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尚需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